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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2839        证券简称：共同管业         主办券商：华西证券 

 

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

关于变更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之协议书的公告 

 

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

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拟转让全资子公司成都共同制管有

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。同日，公司与四川鸿海通达科技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91510113MADYEPJFXC)（以下简称“鸿海通达”）就全资子公司成都共同制管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共同制管”）的股权转让事宜签署《成都共同制管有限公

司股权转让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主合同”），公司拟将所持共同制管 100%的股权

转让给鸿海通达，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5,160.00 万元。 

本议案的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

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

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56）、《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出售资产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57）。 

为顺利推进相关事项的落实，公司及鸿海通达、共同制管于 2024 年 10 月

18日签订了《<成都共同制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>之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

“补充协议”），就《成都共同制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》有关股权转让价款

的分期支付金额及支付时间等所涉相关事项做了变更约定。  

该补充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暨主合同变更条款对照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http://www.neeq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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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主合同变更条款对照 

主合同修订前内容 补充协议（主合同修订后） 

第三条第 1 款第（2项） 

     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，鸿

海通达向公司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

款 2500 万元（大写：贰仟伍佰万元整） 

第一条 

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，乙鸿

海通达向公司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

款 2000万元（大写：贰仟万元整） 

第三条第 1款第（3）项 

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即余款 2500

万元（大写：贰仟伍佰万元整）则分三

次由乙方向甲方付清，具体而言：本次

股权转让法定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妥

之日起到第四个月底前支付 1000万元；

本次股权转让法定工商变更登记手续

办妥之日起到第五个月底前及第六个

月底前分别各支付 750万元，此期间的

款项按期足额支付不计算利息。若任意

一期款项未按期支付，则乙方应按照届

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一年期贷款市

场报价利率（LPR，下同）的四倍支付

利息至实际清偿日止。 

第二条 

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即余款 3000

万元（大写：叁仟万元整）则于本次股

权转让法定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妥之

日起两个月内由乙方向甲方付清。乙方

如期足额支付的，将不计付利息；逾期

则按照届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一年

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，下同）的

四倍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日止。 

主合同第八条第 2 款 

对乙方就本协议项下第三期股权

转让价款 2500 万元对甲方存在的支付

义务等相关事项，以及本协议项下乙方

其他义务的履行等问题，由本次股权转

让后的目标公司及乙方实际控制人陈

第三条 

对乙方就本协议项下第三期股权

转让价款 3000 万元对甲方存在的支付

义务等相关事项，以及本协议项下乙方

其他义务的履行等问题，由本次股权转

让后的目标公司及乙方实际控制人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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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旺（身份证号码：3508221989****50）

共同向甲方提供保证担保，保证方式为

共同连带责任保证，保证范围为：乙方

该 2500 万元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债务

（含担保责任）及本协议项下乙方应承

担的其他全部义务、违约金、税费、诉

讼费用、律师费等。保证期为一年，自

该 2500 万元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履行

支付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。在乙方足额

清偿该 2500 万元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

之次日，本项保证担保即自动解除。 

才旺（身份证号码：3508221989****50）

共同向甲方提供保证担保，保证方式为

共同连带责任保证，保证范围为：乙方

该 3000 万元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债务

（含担保责任）及本协议项下乙方应承

担的其他全部义务、违约金、税费、诉

讼费用、律师费等。保证期为一年，自

该 3000 万元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履行

支付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。在乙方足额

清偿该 3000 万元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

之次日，本项保证担保即自动解除。 

基于前款所称修改，同步将主合同

附件七项下本应分别所列的本次股权

转让后的目标公司及乙方实际控制人

陈才旺先生的《担保函（二）》模板内

容作相应调整（详见本补充协议附件。

其中对主合同附件七项下不慎缺失的

本次股权转让后的目标公司该《担保函

（二）》模板现一并补上。即本补充协

议此附件替换主合同附件七）。 

除上述约定变更外，本次股权转让之主合同其他约定内容保持不变。 

三、股权转让进展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止，鸿海通达已按主合同及补充协议之约定向公司全额

支付第一期及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。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成都共同制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》； 

（二）《<成都共同制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>之补充协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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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24 年 10月 21日 

 


